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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债务重组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事项：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重庆宏

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润建工”）及其背书票据的出票人重庆星界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界置业”）就公司与宏润建工之间的债权债务清偿

事项达成相关协议，以宏润建工和星界置业拥有处置权的房产等资产作价

1,499.25 万元，抵付宏润建工应付公司同等金额的商品混凝土货款（前述交易

简称“债权债务重组”）。 

 本次债权债务重组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管理层对上述债权债务重组事宜履行相关协议

的签署、具体资产变更等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债权债务重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债权债务重组形成的重组收益均为放弃债权的公允

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公司重组收益预计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产

生积极影响，最终损益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进行相应处理。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协议签署、资产过户手续等事项，并办理

相关产权证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为尽快收回应收账款，根据客户资产和经营情况接受客户以房产抵偿货

款的形式尽快收回货款，尤其是账龄较长和回收风险较大的应收账款，以降低公

司应收款项回款的不确定性风险，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近期，公司与宏润建工及其背书票据的出票人星界置业，就公司与宏润建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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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债权债务清偿事项达成相关协议，以宏润建工和星界置业所拥有处置权的

房产等资产抵付其应付公司同等金额的商品混凝土货款，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协议对方 抵款金额（万元） 预计重组收益（万元） 

1 宏润建工、星界置业 1,499.25  465.39 

注：上表中“预计重组收益”未经审计。 

本次债权债务重组事项是综合考虑现阶段市场发展情况、客户资金及经营等

情况，双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落实双方债权债务清偿问题，经双方充分沟通、

协商达成的协议。 

本次债权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债权债务重组

完成后预计形成的重组收益将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10%，已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管理层对上述债权债务重组事宜履

行相关协议的签署、具体资产变更等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一）重庆宏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重庆宏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20364798XE 

注册地址 重庆市合川区瑞山西路 3号 

成立时间 1981年 6月 16日 

主要办公地点 重庆市合川区瑞山西路 3号 

法定代表人 张健 

注册资本 3200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夏皲持有 70%股权、陈本伟持有 30%股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贰级；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贰

级；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叁级；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叁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向宏润建工销售商品混凝土，除此之外，公司与其无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据企查查显示，宏润建工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涉

案数量 6项，涉案总金额 435.14万元。 

公司已确认其对相关抵款房产拥有处置权，能够履行相关协议所约定的偿付

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前述协议正在履行中，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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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事宜。 

（二）重庆星界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重庆星界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3345904160E 

注册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富城路 88号 4幢附 54号 

成立时间 2015年 7月 22日 

主要办公地点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富城路 88号 4幢附 54号 

法定代表人 赵久富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重庆财信弘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36%股权、融创西南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2%股权、重庆融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 32%股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

经纪代理；楼盘销售代理；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从事经

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公司向宏润建工销售商品混凝土，宏润建工向公司背书转让由星界置业作为

出票人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公司与星界置业无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据企查查显示，星界置业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涉

案数量 1项，涉案总金额 2.00万元。 

公司已确认星界置业对相关抵款房产拥有处置权，能够履行相关协议所约定

的偿付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前述协议正在履行双方内部审批程序，公司

将尽快完成相关协议签署及后续事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债权债务重组初步涉及的标的资产为宏润建工和星界置业拥有处置权

的房产等资产，具体标的以实际抵付的房产等资产为准。 

双方已经确定的标的资产除由公司申请法院查封的情况之外，不存在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一) 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债权债务重组的资产定价原则是参照国家和地方相关资产价格规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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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场公允价值。 

(二) 定价合理性分析 

受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下行的影响，公司接受客户以房产等资产抵偿

货款的形式尽快收回货款，尤其是账龄较长和回收风险较大的应收账款。双方根

据现阶段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发展情况，参照当地相关房地产等资产价

格情况，或按照市场公允价值定价，符合市场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宏润建工《以房抵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重庆宏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以甲方为被告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甲方应向乙方支

付诉讼涉及的商品混凝土货款合计 7,735,168.55元。该案已判决生效。 

2、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次合计八套房屋（下称“抵款标的物”）总价值

8,131,908.00元，作价 7,735,168.55元向乙方抵付欠款，其他诉讼涉及费用予

以免除，由乙方自行承担。 

3、违约责任 

（1）甲方应保证签订本协议时涉及的全部抵款房屋不存在抵押、查封等任

何权利限制，但乙方申请人民法院查封的除外。 

（2）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协调全部抵款房屋的产权人或甲方未按照本协

议约定与乙方签署《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网签手续导致未将全部抵款

房屋过户至乙方名下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仍应按照判决书履行支付义

务。如因乙方原因及乙方指定第三方原因导致无法履行本以物抵债协议的，由乙

方自行承担相应损失。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以房抵款协议》已完成签署。 

（二）拟与星界置业签署的《以房（车位）抵款协议》之主要内容 

1、甲方：重庆星界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未兑付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合计 6,366,359.37 元以

及宏润建工转让的债权 833,640.63元，合计 7,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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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次合计二十五套房屋以及二十五个车位（下称“抵

款标的物”）总价值 7,195,290.00元，作价 7,200,000元向乙方抵付欠款。 

3、违约责任 

（1）甲方应保证本协议涉及的全部抵款房屋及车位不存在抵押、查封等任

何权利限制，但乙方申请人民法院查封的除外。 

（2）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与乙方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网签手

续或未将全部抵款房屋及车位过户至乙方名下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以房（车位）抵款协议》中关于房产、车位、

抵款金额等主要信息已经双方确认，尚在履行双方内部审批程序，最终协议版本

以双方签字盖章版本为准。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债权债务重组形成的重组收益均为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公司重组收益预计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最终

损益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处理。 

公司根据市场整体发展情况，通过以房屋等资产抵付商品混凝土货款的方式

收回账龄较长或风险较大的应收账款，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构，优化公司财务

状况，同时有利于降低公司应收款项回款不确定性风险，提升资金周转及运营效

率，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债权债务重组符合行业发展情况和公司经营情况，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协议签署、资产过户手续等事项，并办理相关产权证明，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2月 25日 


